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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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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表决情况：同意191,662,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159%；反对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240,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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